附件3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建设工作指引

为加强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1. [bookmark: _Toc82654788]总则
0. [bookmark: _Toc82654789][bookmark: _Toc78448738]编制目的
为指导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工作体系，规范自治区、市级和县（市、区）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风险防控水平，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编制本工作指引。
0. [bookmark: _Toc82654790][bookmark: _Toc78448739]适用范围
指导自治区平台、市级平台和县（市、区）平台建设工作。
二、建设内容
（一）自治区平台建设内容
1. [bookmark: _Toc1319528624][bookmark: _Toc912168860][bookmark: _Toc1537705458][bookmark: _Toc1698033282][bookmark: _Toc684371041][bookmark: _Toc356120524][bookmark: _Toc1516946579]数据体系建设
自治区平台应建立包括业务指导、监督检查、监测分析、综合评价数据，市级平台上报数据和外部汇聚数据在内的综合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据库。
自治区平台的数据内容应符合《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数据标准》中“6 省级平台数据”章节的规定。
1. 应用体系建设
自治区平台应建设业务指导、监督检查、监测分析、综合评价和决策建议等5个应用系统，以及数据交换、数据汇聚和应用维护等3个后台支撑系统。结合本地区实际，拓展建设其他应用系统，开发智能化应用场景。
（1）业务指导包括政策法规、行业动态、经验交流、行政处罚等功能模块，汇聚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建设情况、行业动态、队伍建设、典型经验、行政处罚决定信息等。由国家平台统一开发建设，自治区、市通过国家平台分配的单点登录账号和使用权限，共用该系统。
（2）监督检查按照“统筹布置、按责转办、重点督办、限时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将重点工作布置给地方城市管理部门，明确工作任务要求和时限，并对工作进度、完成质量以及巡查发现的重点问题进行督办。该系统具备重点工作任务督办、联网监督、巡查发现、数据填报等功能。
（3）监测分析围绕市政设施、房屋建筑、交通设施、人员密集区域等领域，汇聚城市运行监测数据，掌握城市运行状况，分析评估城市运行风险。该系统具备风险管理、监测预警、风险防控、运行统计分析等功能。
（4）综合评价根据工作要求，通过实时监测、平台上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并采用大数据分析、卫星遥感等方法，对城市运行监测和城市管理监督工作开展综合评价。该系统具备评价指标管理、评价任务管理、实地考察评价、评价结果生成及综合分析等功能。
（5）决策建议汇聚业务指导、监督检查、监测分析和综合评价等数据，以及与城市运行管理工作相关的其他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常规软件工具等，进行数据挖掘、捕捉、处理，形成工作趋势分析、工作报告和决策建议等，为完善政策法规、部署工作任务、上报工作建议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6）数据交换横向共享有关部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相关数据，纵向与上下级城市运管服平台开展数据交换，从下级平台获取、向上级平台推送相关数据。该系统具备接入平台配置、接口服务发布、接口服务订阅、接口状态监控和数据交换等功能。
（7）数据汇聚根据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工作要求，汇聚业务指导、监督检查、监测分析、综合评价数据，市级平台上报数据和外部汇聚数据等在内的数据，对各类数据进行清洗、校验、抽取、融合，形成综合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据库。该系统具备数据获取、数据清洗、数据融合、数据资源编目等功能。
（8）应用维护根据系统应用维护管理需要，对组织机构、人员权限、业务流程、工作表单、功能参数等事项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该系统具备机构配置、人员配置、权限配置、流程配置、表单配置、统计配置和系统配置等功能。
（9）执法监督对接司法厅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业务需要进行功能升级，实现城市管理领域的执法主体管理、案卷评查、执法运行分析等功能，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监督效率。同时预留接口使各市、县（区）自建的城管综合执法相关平台能够向自治区平台推送数据，自治区可以访问各市县（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平台，实现辖区下市县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实时监测、分析研判、长效考核。
（10）地下管网在各市县（区）设施普查基础上，构建全区地下管网库、数据综合应用、监测预警、隐患处置等应用系统，实现地下设施的全流程监管，实现设施信息的共建共享，满足设施规划建设、运行服务、应急防灾等工作需要。
（11）智慧停车在自治区层级实现对全区动静态停车的大数据监管，采集停车行业车场建设、审批、收费、服务的一系列关键数据，指导和服务停车市场有关主体，防止业务办理与平台使用“两张皮”。确保实现全区停车市场“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网、管理一条线”的信息化工作目标。市、县（区）层级落实自治区对停车市场主体的具体监管要求，实现停车静态数据的一体化协同普查上报能力，实现停车动态数据开放联网接入能力，实现停车场从规划建设、经营许可、收费价格到建设验收的全生命周期的联审联批能力，最终形成停车静动态数据实时接入更新，停车审批流程数据全程数字化留痕，全面掌控停车资源的实时利用情况、审批状态和变化趋势，提升整体自治区停车监管与服务的科技化水平。
自治区平台系统具体功能应符合《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中“4.2 省级平台”章节的规定。
1. [bookmark: _Toc1028548399][bookmark: _Toc753727688][bookmark: _Toc1995458119][bookmark: _Toc1604946215][bookmark: _Toc1723997908][bookmark: _Toc641336985][bookmark: _Toc826348301]管理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1963129595][bookmark: _Toc1609460559][bookmark: _Toc2014280412][bookmark: _Toc1090305860]（1）组织体系建设
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推动国家和自治区城市运管服平台协同高效运转。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筹协调城市运管服平台建设运行中的重大事项，有序推进自治区平台建设、运行和维护；明确自治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监督工作牵头单位；配强专业技术团队负责自治区平台日常运行维护工作，确保平台持续稳定运行。
[bookmark: _Toc987005136][bookmark: _Toc1932232215][bookmark: _Toc443510601][bookmark: _Toc1429420571]（2）运行机制建设
工作协同机制。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立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保障重点工作任务的上传下达；建立左右协同的协调机制，保障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相关事项的横向及时联动，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统筹布置、按责转办、重点督办、限时反馈”的闭环管理。
数据填报机制。根据城市管理行业监管和综合评价工作需要，在三级城市运管服平台尚未健全之前，为了保障自治区平台、国家平台及时高效获取行业监管基础数据、城市运行监测数据、城市管理监督数据，应建立“填报内容完整、数据格式统一、上报流程规范”的数据填报工作机制。
综合评价机制。围绕“市政设施、房屋建筑、交通设施、人员密集区域、群众获得感”和“干净、整洁、有序、群众满意度”等核心指标，应制定综合评价办法、评价指标动态调整办法，完善城市运行监测和城市管理监督标准，为科学规范开展综合评价工作奠定基础。
1. [bookmark: _Toc158282899][bookmark: _Toc1529219002][bookmark: _Toc1344824599][bookmark: _Toc926771706][bookmark: _Toc1013443156][bookmark: _Toc2022352779][bookmark: _Toc366092107]基础环境建设
自治区平台应依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中“7 基础环境”章节的规定，搭建满足城市运管服平台运行需求的信息化基础环境，包括建设上下贯通、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高效、可扩展的软硬件环境和有效防护的安全环境等，并按照能够支持平台稳定高效运行3至5年的要求配置必要的设备。
（二）市级平台建设内容
[bookmark: _Toc399511827][bookmark: _Toc444919585][bookmark: _Toc1806492791][bookmark: _Toc1219852064][bookmark: _Toc596770673][bookmark: _Toc847294517][bookmark: _Toc1331091670]1.数据体系建设
市级平台应建立包括城市基础数据，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和综合评价等数据在内的综合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据库。可结合实际，以需求为导向，在上述数据库内容基础上，按照“一网统管”要求，汇聚共享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其他数据、相关部门数据，不断丰富扩大数据库内容，切实发挥数据库支撑作用。
市级平台数据内容应符合《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数据标准》中“7 市级平台数据”章节的规定。
2.应用体系建设
市级平台应用体系包括业务指导、指挥协调、行业应用、公众服务、运行监测、综合评价和决策建议等7个应用系统，以及数据交换、数据汇聚和应用维护等3个后台支撑系统。各地应以城市运行管理“一网统管”为目标，综合考虑本市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城市特点等因素，结合城市实际需要，拓展应用系统，丰富应用场景。
（1）业务指导共用国家平台业务指导系统，通过国家平台统一分配账号使用权限，将国家平台业务指导系统以单点登录的方式集成到市级平台。
（2）指挥协调是市级平台的核心系统，依据《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CJJ/T 106），建设监管数据无线采集、监督中心受理、协同工作、监督指挥、绩效评价（《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中的综合评价子系统）、地理编码、基础数据资源管理等子系统，实现城市运行管理问题的“发现、立案、派单、核查、处置、结案”的闭环管理，并具备接收、办理和反馈国家平台和自治区级平台监督检查系统布置的重点工作任务的功能。
根据综合评价工作要求，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相关的管理对象按照《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第2部分：管理部件和事件》（GB/T 30428.2）规定的规则和编码要求，列入部件和事件扩展类别。增加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商业步行街、公园、广场、农贸市场、公共厕所、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河流湖泊、便民摊点规划区、社区、主要交通路口等实地考察样本所涉及的相关专题图层，并纳入基础数据资源管理子系统进行统一管理维护。
（3）行业应用覆盖综合执法、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等业务。
综合执法充分依托现行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规范和权责清单，能够为执法人员提供执法全过程的有效记录、执法过程的合法保障、执法方式的技术革新，有效破解监督难、决策难的问题。各地市在接入自治区执法监督系统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需求进行功能拓展，实现执法办案功能、执法检查、执法受理、执法监督、执法对象管理及大数据分析展现等功能。
市政公用借助物联网技术实现对重要市政设施的实时监测，通过监测预警及早发现问题隐患，及时有效处置。通过一张图可以直观的综合展示市政设施的类别、在线监测数据、视频监控等重点设施及其分析结果。通过网格化管理模式，强化考核评价，实现市政设施的主动、常态化巡检管养，促进市政设施管养维修精细化，提升设施的管养水平和运行效率。
市容环卫管理内容应当包括各类环卫设施、环卫作业车辆、环卫作业人员、环卫作业事件等。通过综合利用各类专业化监测监控手段，实现对道路、公共场所等的卫生状况和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等过程的全面监管，以及对生活垃圾清运、中转、末端处理的全过程监控。通过对所辖区域环卫企业的考核监管，为环卫应急处置、设施规划等提供辅助决策。
园林绿化主要针对城市绿地、公园、古树名木等监管对象，综合运用智能视频分析、RFID、二维码等技术手段，建立集城市园林绿化信息一张图、网格化巡查、常态化管养、考核评价等于一体的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模式，通过摸清城市园林绿化家底和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城市园林绿化量化评估和动态监管，使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逐步走上精细化、规范化、常规化管理的轨道。
城市停车重点建立完善的城市便民服务机制，实现对外信息公示、网上服务功能。同时依托手机移动端等，满足日益增涨的移动便民服务需求。建立完善的停车监管平台，基于资源普查展示、城市停车诱导、经营备案、投诉处理、现场巡查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车场、车位、车辆、服务、收费的统一监管，实现规范化经营。实时发布城市停车位状态信息，完善交通诱导体系，打造智慧停车与城管、交警等多部门协作体系，提升城市停车服务与治理水平。
燃气监管主要从管网、场站、燃气及相邻地下空间泄露监测等多维度，实现全面、精确、实时地掌握各类风险动态，进而提前预防、控制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和突发事件；同时在危机事件发生后，能够做到信息共享与协调联动，实现人与技术的充分融合。使燃气监管系统能够有即时有效的信息共享、各部门统一协作标准化的紧急应对、简便快捷地提高处理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供水监管主要对供水管网实时运行的压力、流量、水质以及配套的消火栓状态等进行实时在线监测，直观、全面、实时地了解供水管网的运行状况，对超出阈值的监测数据进行报警，为预防与控制供水安全事故的发生提供重要的信息和技术支持。
排水监管主要通过接入城市排水管网实时运行数据和城市排水运行基础业务数据，利用相关模型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手段，综合分析城市排水系统安全运行态势，及时预警管网安全问题，为城市防汛、管网提质增效和管网诊断分析提供决策支持。
供热监管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信息安全等“互联网+”技术感知连接供热系统“源－网－荷－储”全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对热力管网实时运行的温度、压力、流量等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对超出阈值的监测数据进行报警，并实现报警的全流程把控。
道桥管理主要通过调查、分析、设计等手段，针对道桥管理目前存在的现状，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桥梁数据采集、分析、评定和技术管理等方法以及工作模式，进一步完善、规范现行的管理手段，提高桥梁管理以及养护工作效率。 
城市照明主要借助物联网实现通信中断、亮灯率过低、传感器不在线等智能告警，真正实现对路灯的“遥控、遥测、遥调”，有效确保城市照明亮灯率。同时，基于GIS地图实现路灯分布、分组管理，通过优化亮灯时间和亮灯策略，统计近期路灯能耗变化，方便用户直观了解路灯能耗，在保证亮灯率的前提下实现节约能耗。
垃圾分类是全面囊括垃圾分类相关的人、车、物、事的管理，建立和完善有关生活垃圾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聚焦突破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管理的信息系统难点问题，不断提高生活垃圾管理的科技化、制度化、智慧化水平。
地下管网主要指在设施普查基础上，搭建地下管网库、数据综合应用、监测预警、隐患处置等应用系统，实现地下设施的全流程管理，实现设施信息的共建共享，满足设施规划建设、运行服务、应急防灾等工作需要。将城市地下设施日常管理工作逐步纳入平台，建立平台信息动态更新机制，提高信息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4）公众服务是为市民提供精准精细精致服务的重要窗口。包括热线服务、公众服务号和公众类应用程序（APP）等，具备通过指挥协调系统对公众诉求进行派单、处置、核查和结案的功能，以及对服务结果及服务满意度进行调查回访的功能。
（5）运行监测主要聚焦市政设施、房屋建筑、交通设施和人员密集区域等领域，对防洪排涝、燃气安全、路面塌陷、管网漏损、桥梁坍塌等开展运行监测，对城市运行风险进行识别、评估、管理、监测、预警、处置，实现城市运行全生命周期监测管理。该系统包括监测信息管理、风险管理、监测报警、预测预警、巡检巡查、风险防控、决策支持、隐患上报与突发事件推送等子系统。各地宜结合地方实际，按需确定运行监测领域和范围。
（6）综合评价是根据评价工作要求，通过实时监测、平台上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并采用大数据分析、卫星遥感等方法，对城市运行监测和城市管理监督工作开展综合评价。该系统具备评价指标管理、评价任务管理、实地考察评价、评价结果生成及综合分析等功能。各地宜结合地方实际，将综合评价工作向行政区域内区县、街道延伸。
（7）决策建议主要基于综合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据库，开展分析研判，提炼工作成果，为城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动态掌握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态势、及时做出处置响应、部署相关工作、开展专项行动、制定相关政策等提供决策建议。可根据城市实际需求拓展其他专题。
（8）数据交换是指从指挥协调、行业应用、公众服务、运行监测、综合评价等系统，以及其他外部系统采集城市基础数据，运行、管理、服务和综合评价等数据，通过数据交换系统向国家平台、自治区级平台共享。数据交换系统包括接入平台配置、接口服务发布、接口服务订阅、接口状态监控和数据交换等功能模块。
（9）数据汇聚主要根据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工作需要，汇聚城市基础数据，运行、管理、服务和综合评价等数据，对各类数据进行清洗、校验、抽取、融合，形成市级综合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据库。该系统包括数据获取、数据清洗、数据融合、数据资源编目等功能模块。
（10）应用维护主要根据系统运维管理需要，对组织机构、人员权限、业务流程、工作表单、功能参数等事项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该系统具备机构配置、人员配置、权限配置、流程配置、表单配置、统计配置和系统配置等功能。
市级平台的系统功能应符合《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中“4.3 市级平台”章节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459538][bookmark: _Toc1041255937][bookmark: _Toc1852334210][bookmark: _Toc1560939071][bookmark: _Toc566094407][bookmark: _Toc1449983284][bookmark: _Toc1976162355]3.管理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817351438][bookmark: _Toc1300094885][bookmark: _Toc1705278037][bookmark: _Toc515254736]（1）组织体系建设
为推动构建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网统管”工作格局，切实发挥城市运管服平台指挥调度、统筹协调、高位监督等作用，应明确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指挥工作牵头部门，加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指挥队伍建设，切实做好平台建设、运行、管理、维护和综合评价等工作。
[bookmark: _Toc1929940919][bookmark: _Toc802537272][bookmark: _Toc455710541][bookmark: _Toc478383447]（2）运行机制建设
[bookmark: _Toc2024175753][bookmark: _Toc1897058829][bookmark: _Toc1385638200]综合协调机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城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城市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工作的统筹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奖惩。建立健全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等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700102824][bookmark: _Toc350467795][bookmark: _Toc1256296195]监督指挥机制。监督制度建设。参照《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2部分：部件和事件》（GB/T 30428.2）规定，建立健全以问题发现、核查结案为核心内容的问题监督制度体系。
处置制度建设。参照《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8部分:立案、处置和结案》（GB/T 30428.8）规定，建立健全职责明晰、及时高效、结果满意的问题处置制度体系。
考核制度建设。参照《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4部分:绩效评价》（GB/T 30428.4）规定，建立健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绩效考核办法，以标准化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构建对各处置部门和单位的绩效考核制度体系。推动将考核结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
[bookmark: _Toc1456104854][bookmark: _Toc188914153][bookmark: _Toc668781300]（3）工作协同机制
根据国家、自治区、市三级重点工作任务上传下达、监督指导的需要，应建立市级重点工作受理反馈机制，安排专人及时接收、落实并反馈国家平台、自治区平台下达的工作任务；建立左右协同的协调机制，保障城市运行管理相关事项的横向及时联动。通过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统筹布置、按责转办、重点督办、限时反馈”的闭环管理。
[bookmark: _Toc787433630][bookmark: _Toc873359906][bookmark: _Toc2061317823]（4）综合评价机制
围绕“市政设施、房屋建筑、交通设施、人员密集区域、群众获得感”和“干净、整洁、有序、群众满意度”等核心指标，定期开展城市运行管理服务自评价工作，并配合住建部、自治区逐渐突然做好第三方实地考察工作。可结合本地实际增加特色指标，创新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1398827358][bookmark: _Toc1159982441][bookmark: _Toc1617542205][bookmark: _Toc92101800][bookmark: _Toc154432915][bookmark: _Toc796816471][bookmark: _Toc252302413]4.基础环境建设
应符合《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中“7 基础环境”章节的规定，同时应根据市级平台的功能、并发量、数据量等情况，合理规划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等基础环境资源，并按照能够支持平台稳定高效运行3至5年的要求配置必要的设备。
各城市应结合本地实际，按照统筹、集约、高效的原则，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中心配备必要的行政办公和指挥场所。
0. 县（市、区）平台建设内容。
各县（市、区）可依照市级平台建设要求自主建设运管服平台。各地可结合实际，已建设数字城管系统的城市基于已有系统和数据资源整合升级建设运管服平台，无信息化基础的城市统筹规划新建城市运管服平台，各城市可自行拓展建设内容，搭建城市运管服平台。
三、工作重点
（一）建设准备阶段
2. 充分开展现状调研，摸清本地资源底数
平台建设前应充分调研本地城市运行管理信息化现状，调研内容应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概况，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城市管理执法、供水、排水、供暖、燃气等行业应用系统建设情况，热线服务、公众类应用程序（APP）和小程序建设情况，城市现有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据资源情况以及本地政务云平台建设情况。
现有信息系统分散在各部门和行业权属单位的，将分散的、独立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对接，合理设计平台逻辑架构，形成一个互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搭建物理分散、逻辑集中、资源共享的城市运管服平台。
2. 深入开展需求分析，合理规划建设内容
（1）边建设、边完善。优先完成基础建设内容，满足住建部对城市运行管理工作和各级平台联网工作要求，自治区平台优先建设业务指导、监督检查、监测分析、综合评价、决策建议、数据交换、数据汇聚和应用维护等８个基础系统；市级平台优先建设业务指导、指挥协调、行业应用（综合执法、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等）、公众服务、运行监测、综合评价、决策建议、数据交换、数据汇聚和应用维护等10个基础系统。在基础系统建成的基础上，按照工作需要适度进行拓展，打造突出本地特色的城市运管服平台。针对项目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城市特点等因素进行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合理规划项目分期和建设内容。
（2）先联网、后提升。现有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的城市可利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率先实现与住建部国家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联网，再积极推进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数据体系和业务系统不断完善，丰富业务应用场景，逐步提升实现业务全覆盖。
（3）先网络通、后数据通。城市运管服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自治区和市电子政务网，先实现与国家平台、自治区平台和市级其它信息化业务系统联网，再打通数据传输渠道，实现国家、自治区、市、县（市、区）业务系统数据共享和交换。
2. 基于现有信息化系统迭代升级，建设城市运管服平台
一是坚持统筹集约高效的原则，充分利用已有基础。自2005年全国推广网格化管理模式以来，各地陆续建设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智慧城管系统、综合执法系统以及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等行业专项系统等信息化资源，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各地在运管服平台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本地已有的城市管理信息化基础进行升级，理清现有系统与城市运管服平台的关系，做好资源整合分析工作，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是在升级路径方面，各地要对标《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数据标准》中的平台功能要求和数据库要求，因地制宜完善城市运管服平台所需的应用系统和数据资源。此外，还要紧密结合城市实际需求进行拓展，建立健全具有本地特色的智能化应用场景，真正打造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的城市运管服平台。
2. 结合国家标准与本地特点，编制城市运管服平台建设方案
为稳妥有序推进城市运管服平台建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同步发布《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CJ/T312-2021）、《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数据标准》（CJ/T545-2021）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指南》，作为现阶段指导城市运管服平台建设和运行的基本依据。其中，《技术标准》回答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是什么、建什么、怎么建等问题，是指导国家、自治区、市三级平台建设的基本依据。《数据标准》回答了如何建设综合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据库、三级平台如何进行数据汇聚与共享交换等问题，对于构建互联互通、数据同步、业务协同的平台体系，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机制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建设指南》回答了平台各个系统怎么建、如何建立组织体系、如何保障平台建设质量等问题，明确了组织管理、实施步骤、方案评审、评估验收和运行维护等方面的工作要求，对于指导地方规范有序、节约集约建设运管服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二）平台建设阶段
1.建立协调推进机制，把好技术方案评审关
建立高效协同推进机制。自治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分别建立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协调推进机制，统筹协调平台建设运行中的重大事项，加强平台建设顶层设计，落实平台建设资金，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保障平台建设顺利推进。
把好技术方案评审关。自治区平台、市级平台建设技术方案应按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数据标准》制定。自治区平台、银川市平台建设技术方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专家审查；其他市级平台建设技术方案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专家审查。城市运管服平台建设技术方案经专家审查通过后方可组织实施。
2.科学安排建设周期，把好项目建设进度关
建议项目建设周期为10-12个月。项目准备阶段，完成项目建设立项及项目建设资金的筹集工作，通过招投标等方式确定项目承建单位；项目实施阶段4-6个月，完成系统的开发、软硬件环境搭建、系统部署与联调工作，制定各个岗位人员的操作手册，完成各岗位人员的培训，完成各种制度规范制定；项目试运行与验收阶段3-4个月，进行各系统的功能测试和系统的整体联调，对系统进行优化，组织进行项目评估验收。
3.落实各项制度标准，抓好平台建设质量关
（1）明确责任，组织实施。各级成立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机构，建立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制定项目实施工作方案。项目建设单位建立健全责任制和项目管理制度，明确项目实施机构和项目责任人，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工程监理、合同管理等制度。
（２）组建队伍，制订制度。组建专门队伍，邀请相关行业专家参与，编写《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处置（指挥）手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管理考核办法》等制度文件。
（３）数据建库，系统搭建。收集整理城市管理基础数据、专项数据和跨部门业务数据，建立数据库。开展系统网络配置、软硬件系统和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及应用软件系统研发和实施等工作。
（４）人员培训，编制手册。自治区住建厅组织市、县（市、区）开展平台建设和运行相关业务培训，各级平台建成后编制系统培训手册，对系统岗位人员进行业务和技术培训，确保平台建设后安全平稳运行。
（５）系统测试，投入运行。平台建设完成后进行内部测试和初验，测试流程包括测试需求分析、编写测试计划、编写测试用例、执行测试、编写测试总结报告。测试通过后由项目建设单位组织进行初步验收，验收通过后形成初验报告。初验后进入试运行阶段，试运行3个月后达到技术要求再进行交付运行。
（６）档案整理，系统验收。收集整理、存档项目建设文档技术资料，并组织系统的最终验收，验收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平台建设应符合《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第3章~第7章的规定，建立城市运行管理服务长效机制，制定监督、指挥、处置和考核等制度，连续安全稳定试运行超过3个月。验收程序应包括总体情况介绍、平台演示、文档查阅、实地考察、平台数据随机抽查和专家质询等。验收应按《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附录C和附录D规定的验收评分标准进行逐项打分，形成验收意见。
4.执行保密规定，把好平台建设安全关
根据《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的规定，建立安全保障体系，强化安全等级保护和国产密码保护应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局、公安部相关法律和法规，严格遵守国家涉密计算机系统安全保密规范，建立整个网络综合安全保障体系，满足安全等级保护三级和国产商用密码应用的相关要求，定期完成等保测评和密码测评。
5.“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把好数据流转共享关
国家、自治区、市三级城市运管服平台以城市运行管理“一网统管”为目标，推动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数据共享及流转体系。
关于“横向到边”的数据共享体系。一是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各类业务数据的整合应用，如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房屋建筑、市政道路、市政桥梁等普查数据，以及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普查信息接入城市运管服平台，支撑平台开展城市运行监测、城市管理监督、综合评价应用。二是以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数据为基础，对接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以及行业权属单位的数据。三是在城市运管服平台稳定运行后，将城市运行管理的应用数据共享到其他相关部门，形成积极有效的数据双向共享机制。
关于“纵向到底”的数据流转体系。国家、自治区、市三级平台应实现数据共享和交换，具体的数据传输流程为市级平台向自治区平台上传数据，自治区平台向国家平台上传数据，国家平台可逐级向下布置工作任务及开展监督检查，也可向下共享相关数据。市级平台向下要汇聚共享区（县、市）、街道（镇）、社区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相关数据。考虑到各地平台建设进度，初期建设阶段，自治区平台、市级平台直接与国家平台进行数据共享与交换。具体的数据流转内容依据业务需求，重点围绕城市运行监测、城市管理监督开展建设应用。
6.严格标准规范，把好综合评价关
城市运管服平台是开展城市运行监测和城市管理监督工作的基础平台，是各级党委政府抓好城市运行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是为市民提供精准精细精致服务的重要窗口，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城市体检等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城市运管服平台通过建设综合评价系统，建立城市运行监测、城市管理监督评价指标体系，推动评价数据采集自动化、评价方法科学化。通过综合评价，为城市更新提供决策建议。
综合评价应聚焦城市运行安全高效健康、城市管理干净整洁有序及群众满意度等管理目标，按照城市运行监测和城市管理监督评价相关工作要求和标准规范，完善综合评价办法、评价标准和评价工作机制，科学规范开展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的综合评价工作。
（三）平台运维阶段
1.组建城市运行管理指挥中心
城市运行管理指挥中心负责健全完善城市运行主动、被动发现渠道，实施对城市管理全方位、全时段监控。指挥、协调、督促各部门单位及时处理城市管理运营问题，实现管理联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为政府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及决策依据，推动行政资源再配置和社会化服务资源再造。各城市梳理明确管理监督指标、运行监测指标及评价标准，按照国家、自治区工作要求定期开展城市运行管理服务评价工作。
2.制定平台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技术标准》规定了要建立平台运行维护管理制度，保障平台维护工作日常化、规范化；要建立严格的数据备份机制，确保数据的安全性；要建立运行保障机制，建立风险预警联动机制，使风险事件处置更加流畅；要设置专业岗位人员进行平台运行维护管理；要制定平台运行应急预案，确保平台出现异常后能及时恢复正常运行。
四、先进建设经验
目前，国家平台已基本建成试运行。城市方面，上海、青岛、杭州、重庆江北、沈阳、合肥、西安、济宁、开封等城市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建设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推动城市运行管理“一网统管”，在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上海市在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基础上，把分散的信息资源整合起来，搭建统一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以“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为总体要求，打造“三级平台、五级应用”体系，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开发20余个智能化应用场景，为“一网统管”探索了路径、提供了样板。
青岛市整合供热供气、环境卫生、综合执法等 16个城市管理行业部门数据，汇聚住建、园林、公安、交通等 30个部门数据，打造24个特色应用场景，形成了数据资源“一中心”、业务支撑“一平台”、城市运行“一张图”、行业应用“一张网”的新模式。
杭州市按照“整合、共享、节约”原则，以数字城管为基础，依托“城市大脑”城管系统，整合原有的行业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等资源，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沈阳市搭建1个城市运行管理核心平台、1个综合性城市运行管理数据库、6个行业应用系统，开发涵盖城市运行、行业监管、智能预警等领域的N个智能化应用场景，全市969名网格监督员、4784名基层路长负责对责任区域内问题进行日常巡查上报。
合肥市在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实现对城市水、电、气、热、交通运行风险的及时感知、早期预测预警和高效处置应对。
重庆市江北区建成市容环卫、市政设施、城管执法、道路照明及停车管理等21个业务系统，共享接入公安、森林消防、河长制、排水等视频资源2.2万余路，实现对62类常见、高发问题的智能采集、一键派遣和智能核查。
西安市构建“六大系统 +N 个应用场景”的运管服平台基础框架，开发了包括供水、供气、供热、道路桥梁养护、积水点监测“一张图”等在内的城市运行体征分析系统。
济宁市将“一网统管”纳入《济宁市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成立以市长为主任的市城市运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平台运行和监督考核），构建起了市级层面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
开封市以技术升级推动服务提质，建立全城覆盖、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智慧城市管理新模式，用真心真情真力化解群众急难愁吩问题，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搭建数据体系，夯实运行基础。建设开封城市管理数据交换中台和城市管理综合性数据库，与市相关信息化系统互联互通，每天接收涉及城市管理的数据近100万条；建设开封市物联网感知平台，接入管网、井盖、油烟机等传感器共17类3000多个点位。通过数据汇聚、整理、分析，形成97张专题图，初步实现城市运行"一屏统览"。（二）建成城管大脑，提升智治水平。在数据整合的基础上，建设数字城管、综合执法、市容环境、市政监管、运行中心、智慧园林、公用事业、便民服务、 AI 智能和城市生命线等10个应用场景，构建城管大脑"一图10景"，通过实时数据和报警信息，实时调度执法人员、环卫车辆、信息采集人员，一线处置人员等，实现泵站远程启停、路灯变压器远程启停、视频会商等功能，提高了城市管理工作调度指挥能力。（三）强化数据分析，提高感知能力。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和公有云资源，关联第三方视频管理平台，建设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实现对出店经营、无证经营游商、非法户外小广告、占道经营等35类城市管理问题自动识别，并自动立案派遣至一线责任人进行处置，减少中间环节，打造城市管理事件自动识别、立案、派遣、处置、复核、结案的闭环流程。


青岛市加快建设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以信息化赋能“绣花功”

一、打破“信息孤岛”，城市管理数据实现“一网通联”
青岛市城市运管服平台纵向与国家平台、省级平台以及区（市）平台实现对接联通，横向与市直部门协调联动，围绕城市运行管理各类事项，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数据资源汇聚融合、开放共享和深度利用。全面加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大数据中心建设，实现对各类相关数据的有序管理、共享交换和应用服务。目前，已建成包含1400余项数据目录、44个专题库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据库，并与青岛市城市云脑互联互通，实现了数据跨系统、跨行业、跨部门共享运用。
一是全面汇聚数据资源，构建“专题数据库”。整合供热供气、环境卫生、综合执法等16个城市管理行业部门数据，汇聚住房城乡建设、园林、公安、交通等30个部门（区市）数据，形成城市管理基础数据、网格数据、公众诉求数据、网络舆情数据等各类专题数据库和综合分析模型，为行业赋能、指挥调度、决策分析等提供精准大数据支撑。结合可视化空间分析及展示需要，建设了建成区三维灰模地图，汇聚全市燃气场点、供热站点、环卫作业车辆、垃圾站点、广告设施、海水浴场、门头店铺等关键运行数据和行业基础数据，并与市民服务数据形成关联，为城市行业监管评价提供科学依据。例如，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共享高空航拍影像数据和实景三维数据，对乱倒建筑垃圾形成的渣土堆问题进行分析比对，使建筑垃圾管理部门能够快速掌握渣土堆分布情况，为实施综合治理提供准确的依据和支撑。
二是大力开展数据普查，建立“数字身份证”。充分运用“云、网、数、端”技术架构优势，全面完善和丰富城市管理部件基础数据，对建成区范围内城市管理部件全面普查、更新，为114类、248万个城市管理部件标明统一标识编码，明确具体位置、主管部门、权属单位、规格型号等基础属性，形成全市建成区城市管理部件“一张图”，为城市管理问题精准流转、快速处置、高效解决奠定数据基础，事件问题派遗精准率提高了30%。
三是强化感知体系建设，打造“感知一张网”。在采集员每天对全市建成区12大类、218小类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人工采集发现的基础上，通过共享3.8万余路公共安全视频、40余路高点视频、全市城管视频采集车、无人机和航拍（卫星）影像等，对各类城市管理问题进行监控，并通过智能分析系统对市容秩序、环境卫生等11类常见城市管理问题进行自动识别、自动抓拍、自动派遣，对高发问题实行告警提示、督办处置，建立了高、中、低立体式、智能化感知体系和问题自动流转处置的创新模式。目前，平台年均自动发现和处置城市管理问题近18万件，在创城巡查、违建治理、市容秩序管控等城市管理重点攻坚行动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二、丰富“应用场景”，城市管理领域实现“一网统管”
青岛市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围绕城市运行管理热点难点和问题多发领域开发智能化应用场景，实现对城市运行事项的源头治理、过程监测、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有效助力城市治理科学精细、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城市品质大幅提升。一是搭建城市运行类场景，夯实安全监管新基座。将城市燃气、供热、供排水等7个城市运行专题全部纳入平台建设体系，优化整合城市运行系统和数据，对城市运行保障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实现城市运行一屏展示、综合分析和预测预警，全面增强城市运行基础保障能力。比如：
燃气智能监测场景。建设了针对天然气加气站、液化气灌装站的远程视频监管系统，对接覆盖全市所有燃气场站燃气远程视频监控，实现远程实时监管。燃气行业监管部门通过实时监控和调取录像，及时发现问题，并将所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通知燃气企业予以纠正。同时，采用可燃气体探测、无线通讯等高技术手段，对市内687处燃气管线、重点路段、人员密集区域等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连续监测，实时将监测点可燃气体泄漏信息发送至监控中心。监控中心显示屏会自动显示监测点的地理位置，并发出声、光警示信号，调度工作人员准确、快速到达现场，确保城市燃气运行安全。供热监测场景。对市区1200余座换热站的室外温度、供回水温度、压力、流量等运行参数实时监测，发现运行异常情况及时处置，实现了对市内主要供热企业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同时还可以将监测的运行数据与政务热线市民反映的暖气不热等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实时掌握各供热单位的运行状态和服务质量。对重复来电多、市民反映问题集中的区域进行重点分析，研判供热异常原因，及时主动进行督导处置。该应用场景运行以来，供热采暖季市民供热投诉率明显下降。
供排水监测场景。接入水务管理部门水务监测管理信息平台，将城市供排水相关地理数据、设施数据、监控监测设备、业务数据、告警数据等信息展现在“排水一张图”上，实现数据和业务上交互，更加清晰地展示区域内的供排水情况。其中，供水监管可实时掌握供水状况和供水设备运行状态，基于物联网感知系统实现对供水全过程实时监控，使管理人员及时掌握供水系统的实际运行工况，为供水调度、预警提示等提供决策支持；排水监管通过对城市排水相关的设施数据、物联感知监测设备、业务数据、视频监控等信息的展示，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出区域内的排水情况，为城市排水防汛决策提供信息层面和模型层面的决策支持。
二是搭建行业管理类场景，打造行业监管新模式。建设智慧广告、建筑垃圾监管、智慧环卫、城市亮化等16个行业管理类场景，实现违法建设“智能感知”、渣土车“统一监管”、环卫作业“数字管控”、责任区“电子承诺”、户外广告“智能监管”等，城市管理行业监管能力全面增强。比如：
智慧环卫场景。整合共享全市2000余辆环卫车辆、900余路环卫视频、2000余座公厕和80余座转运站信息数据，建设全市环卫态势显示一张图、行业家底一个库、指挥调度一盘棋。利用物联网手段采集环卫机械化作业状态，通过不同颜色对车辆工作状态进行标识，实现环卫车辆的动态显示、轨迹回放。该应用场景通过对作业车辆的实时运行情况和作业电子台账进行比照，并在地图中以道路为单位，以不同颜色代表不同作业量，实现各区市环卫作业量的自动计算、智能监管，大大减少了基层部门作业不规范和作业量不足的问题，提升了环卫机械化保洁质量。通过该监管场景，环卫机械化作业监管从人工每天检查40条道路，提高到每天对700条道路实现全覆盖检查，对主次干道的检查量从5%提高到100%。
房屋专项清查信息采集场景。与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审批服务局等部门共享房屋抗震性能普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信息数据，实现房屋建筑基本情况和审批情况直接调用比对。截至目前，青岛市通过该应用场景，共排查城市建成区内房屋建筑174426栋，发现存在隐患问题房屋1086栋，为妥善做好问题房屋管控和人员安置工作奠定基础。
智慧广告管理场景。通过数据清洗、挖掘、交叉关联分析等，对广告从规划到设立进行全流程对接展示、全生命周期管理。该场景建立了户外广告招牌基础信息库、审批备案库、文件资料库“三个库”，通过与规划数据和审批数据自行比对，实现户外广告招牌数据实时监管；建立“红、黄、绿”道路状态提示、超期提示、虚假结案提示“三个指标”，实现户外广告招牌监管状态实时掌握。同时在大型户外广告安全检测监管方面能够实时监测，清晰展示辖区户外广告招牌管理状况，找准问题短板，推进问题整改落实。
三是搭建城市综合评价专题，激发城市发展新活力。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评价标准，在平台上首创性搭建了城市综合评价专题，通过系统对接、平台抓取自动生成和现场评价、问卷调查等方式，从“干净、整洁、有序、群众满意”4个方面，实现对城市管理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为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三、聚焦“民之所盼”，多元民情民意实现“一网通办”
市民群众身边的“小事”，就是城市管理工作的大事。青岛市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坚持“谋事为群众”，持续创新便民服务方式，推动全社会和多主体参与城市管理，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入手，依托“点·靓青岛”小程序，开发城市管理公众服务应用场景，设置“我拍我城”“家政服务”“广告招牌前置服务”等14个模块，建立起市民群众了解城市管理、参与城市管理的便捷窗口，实现城市管理问题“掌上报、掌上问、掌上查、掌上办”，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注入“全民化”影响力。
一是构建“我拍我城”模块，破解“参与难”。为市民提供了问题登记、地图定位以及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上报功能，满足市民多样化诉求上报需要。同时，通过该模块，推行有奖举报，鼓励市民群众对身边的八类城市管理问题随手报，并可随时在线查看问题办理进度。该模块运行以来，累计接收和安全处置群众诉求50万余条。
二是构建“家政服务”模块，破解“疏导难”。小广告和便民摊点群的治理都需要“疏堵结合”，为提高“小广告”治理成效，畅通家政便民服务信息渠道，城市管理公众服务应用场景建立了开换锁、维修上下水等家政服务类信息查询模块，为商户提供信息发布便捷平台，实现服务与管理工作的“双赢”。
三是构建“公厕查询”模块，破解“查询难”。与高德地图标注公司合作，将全市2000余处公厕的位置信息、开放时间、星级状况等在电子地图上进行全面标注、实时更新、共同发布，并制作公厕二维码。市民群众通过扫描公厕二维码，不仅可以查询公厕位置信息，实现“查”得快捷，还可以参与公厕管理意见反馈，实现“评”得快捷。
四是构建“门头招牌前置服务”模块，破解“服务难”。在模块中明确门头招牌相关规范要求，为商户提供招牌安装等相关咨询，避免了以往门头招牌安装后不符合规定再进行拆除的情况，该模块上线以来，已为3000余家商户提供服务。
五是构建“便民摊点”模块，破解“管理难”。开发建设的便民摊点信息管理服务模块（秀摊），整合全市便民摊点信息资源，汇聚全市200余处摊点群、3万余个摊位、2500余名流动商贩信息，建立起全市便民摊点信息数据库，实现便民摊位信息主动发布、商贩信息精准查询、店铺责任区域管理，形成市民群众网上找摊贩、摊贩网上找摊位的良性互动，为户外经济发展和便民服务提供了信息化支撑，有效释放了政府治理新动能。
四、着力“统一规范”，平台运行机制实现“一网协同”
多个部门“办好一件事”是城市管理智能化的根本目标。青岛市坚持把协同联动作为平台建设的根本要求，着力打造创新一体的指挥体系，实现城市运行高效有序。平台上线以来，主动发现问题和处置问题的能力大幅提升。
一是优化平台标准体系，在“规范”中提升运行水平。全面完成国标《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第10部分：社会监督信息受理》的主编、国标《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第9部分：系统设置》以及6项行标《城市综合管理服务评价办法》《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数据及交换标准》等的参编任务，对更好发挥城市管理监督作用，改善提升城市管理服务和综合执法效能，促进城市高效、安全、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完备的运管体系，编制《青岛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指挥手册》，在全国率先增设城市管理服务事项，以适应线网融合的实际需求，真正增强平台的为民服务功能。在全国首创了《青岛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运行工作机制（试行）》，形成涵盖三种运行模式、十项工作机制、三大应用系统运行机制在内的平台运行工作机制，构建起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平台运行体系。编制《青岛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运行管理工作制度》等29项运行制度规范，体现了城市精细管理和品质改善提升的要求。
二是打造平台协同体系，在“联动”中实现精确精准。建立健全平台运行和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形成“1个市中心、10个区（市）中心、若干个街镇工作站、304个作业单元”联动一体指挥调度模式，各部门之间无缝衔接。建立健全案件处置督促机制、案件处置督办流程、疑难问题处置机制和案件处置执法保障制度，对重点案件、高发案件、超期案件实行常态化推送、通报和督导处置；对权属不明的客井盖、线杆、箱体等城市部件问题通过联席会议或多部门现场确权的方式协同处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明确权属后拒不整改的处置单位，组织区中心协调辖区执法中队进行执法处置。通过以上措施，目前平台系统超期案件基本做到了每月清零。
三是提升案件处置效率，在“高效”中展现责任担当。所有信息采集员、网格员、社会公众和媒体等各个渠道报送的城市管理问题，均进人平台进行受理处置。为了尽快解决市民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平台不断优化案件流转流程，创新实现11类常见问题的自动派遣功能，案件自动派遣率达到50%以上，案件流转时间由原先的30分钟缩短至1~2分钟。平台月均处置城市管理类问题从14万余件上升至23万余件，处置率从95%上升至99%以上。


重庆市江北区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提升城市治理智能化水平取得新成效

一、以智能化驱动为支撑，夯实城市运行信息基础
（一）实施数据融合，激活运行神经
推进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城市运行“智慧大脑”建设，开发部署数据采集管理、共享交换、清洗治理、挖掘分析、可视化指挥调度等核心系统，共享汇集城市运行各部门数据，实现数据跨行业、跨部门共享互联，基本构建形成智慧城管大数据平台基本框架和数据资源体系，目前已接入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行业视频资源数据2.9万余个，建成城市运行大数据中心。探索大数据融合，创新实施城市运行“建设、运行、健康”三大指数建模，实现城市运行状态科学评估，实时“一图呈现”。
（2） 搭建系统框架，提升运行效能
以原有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为基础升级搭建城市运管服平台框架，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财政资金。同时按照集约化、云端化要求，率先将全部应用系统、数据库集中部署在云计算中心实现城市运行信息化系统“一云承载”，形成可支撑“城市管理、文明城区、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四大领域的城市综合问题“一网运行”的城市网格化治理大平台。
（3） 融合行业应用，丰富运行手段
推动城市运行各大基础业务（市政、环卫、停车、照明等）融合运用，目前已有综合监督、智慧环卫、桥隧坡监测等26个系统上线运行，并持续开展跨部门应用场景的开发创新工作。通过智能化行业应用，推动实现城市管理问题“及时预警、全面发现、精准定位、快速处置、智能跟踪、科学评价”，城市管理作业“全实名、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全评价”，城市安全应急“全面预测、快速响应、智能决策、联合处置、持续跟踪”，逐步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
（四）开展应用创新，推进运行升级
持续加强人工智能在城市管理的深度应用，视频智能上报案件量连续三年正增长，智能化监督能力稳步提升，非现场监管水平大幅提高，江北智慧城管监督管理模式正逐步由网格巡查上报为主向智能监管为主转变。同时，与行业领先的技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达成以江北智慧城管应用场景为示范引领、推广江北模式的共识，建立了“城市管理视频智能应用创新实验基地”；与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合作成立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与全球领先的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签订应用合作框架协议，持续推进系统应用提档升级。
2、 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强化“一网统管”示范引领
（一）全市率先出台《重庆市江北区智慧城市治理立案、处置及结案精细化管理标准》
坚持标准先行，深耕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标准体系建设。2021年9月在全市率先出台《重庆市江北区智慧城市治理立案、处置及结案精细化管理标准》，并依托城市运管服平台，整合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文明城区等网格化管理服务事项，明确细化了管理内容及标准，形成可支撑起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标准化智慧城市治理新模式，为城市运行管理“一网统管”提供强力支撑。
（二）全市率先出台《重庆市江北区智慧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管理办法》
“一网统管”管什么？谁来管？怎么管？江北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城市管理手段、模式、理念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网格化管理实际为基础，总结梳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网统管”管理规范，从监管事项、管理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流程等方面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和标准，在全市率先出台了《江北区智慧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管理办法》，解决了“一网统管”缺乏体制机制支撑、运行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为推进全市乃至全国城市综合管理“一网统管”贡献了“江北智慧”。
（三）率先建立驻场办公机制
为加强城市运行管理“一网统管”协调联动能力，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之间无缝对接，高效协同，江北区提出“驻场办公”理念，拟定智慧城市运行“一网统管”驻场办公制度，建立起可支撑城市综合管理多部门集中协同办公的智慧城市管理工作模式。2022年，探索联合公安（交巡）、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经信、应急等6部门率先落实驻场办公，指派专人在智慧城市管理中心驻场，负责落实本部门、本行业、本领域城市综合管理问题受理、指挥协调、数据分析等职能，改变了以往依靠线上沟通存在信息不对等、反馈不及时等弊端，极大地提升了“统管”效能，特别是在促进重大疑难案件快速、高效解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以体系建设为核心，联通“一网统管”末端神经
（一）坚持重心下沉，不断夯实城市治理的基层基础
围绕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着力提升群众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智能化建设赋能基层治理，探索建立了区-街-社区三级运行体系。
2021年9月在全市率先出台《江北区智慧城市管理社区工作站（综治中心）建设与运行指南（试行）》，各社区（村）立足落实网格化管理服务，整合便民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站等阵地，一体谋划建设综治工作站、智慧城市综合管理社区工作站等，落实基础数据和事件采集、便民服务、心理咨询、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具体任务，逐步构建起区、街（镇）、社区三级智能中枢赋能区-街（镇）-社区三级智慧城市治理“一网统管”，实现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信息科学精准研判处置和资源统筹调度“一体化”指挥。
（二）整合全要素网格资源，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监管能力
整合区、街两级专职网格员队伍，将社区干部、舆情信息员、社工等力量纳入兼职网格员，各部门组建专职网格巡查队伍，探索建立“双点长”快速发现机制，落实辖区属地和行业属事全面监管责任。2021年，各街镇共配置专职网格巡查人员160余名，巡查上报问题总量达37，723件，月均发现问题数量达到3143件，较上年同期提升211%。加强大数据、智能化资源融合应用，列装3辆移动监督应急指挥车辆，打造集智能视频分析、监督指挥及应急响应为一体的智能化移动监督指挥作战平台，实现巡查全覆盖、监管无死角；逐步探索全区非警情类投诉事项统一受理，形成“一个平台、一个热线、一套流程”的高效能运行管理机制。
（三）推进扁平化创新应用，构建平战一体化管理模式
整合全区各部门、各街镇及相关责任主体网格力量，落实主管科室、案件受理人员、巡查责任人、处置责任人，配置受理终端，接受统一调度指挥，细化管理层级，将机关科室、基层单位、外包作业公司、物业辖区、楼栋等纳入“一网统管”网格责任体系。全区9街3镇1商圈、24个区级部门、13个社会公共服务单位、2个重要园区以及包含社区、物业公司在内的共458个责任主体全部被纳入城市运管服平台，构建起区级、镇街、社区、物业小区、服务公司等多层级网格基层治理体系。加强扁平化创新应用，依托城市运管服平台，打造区级、街镇、社区、基础四级线上网格责任体系，建立问题发现交办“一键到端”、整改落实督查督办“一键到人”的快速处置机制。落实“三清单”制度，建立日常管护、问题整改和项目建设责任清单，每月自动生成责任落实数据，作为对“一网统管”效能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
四、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推动“未诉先办”创新治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托大数据、智能化手段，探索“未诉先办”，在服务群众满意中彰显城市温度，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变“被动受理”为“主动发现”
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网格“五员”为支撑，以社区工作站建设为抓手，发动社区党员、社区干部等社区巡查力量，推动各街镇落实自我发现、自我整改、自查自纠微循环整改机制；创新应用视频点位治理模块，实现分类型、分行业、分时段、分区域、分重点的视频智能分析，增强快速发现能力，变被动受理为主动发现。2021年实现城市运行管理“四个提升”：一是主动发现能力持续提升，有效发现问题达33万余件，环比提升18.71%，保持了城市综合管理的高效监督；二是快速处置能力稳中有升，结案率97.68%，环比上升0.75%，连续4年实现正增长；三是及时响应能力明显提升，处置问题约262万件，按期处置率93.59%，环比提升3.1%，连续4年稳步提升；四是长效管理能力稳步提升，一次处置完成率95.04%，环比提升0.81%。
（2） 引导群众参与，加强共治共管
出台《重庆市江北区百姓城管微信公众号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完善“百姓城管”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和功能，优化“百姓城管”积分兑换机制，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引导市民从“被动投诉”向“自管自治”转变。2021年，群众通过“百姓城管”
微信公众号主动上报问题达2577件。升级“便民服务”模块，新增街头座椅、公厕、治安岗亭、洗车点等2万余个便民点位数据和导航服务，并在重要交通路口、城市公园、直管设施部件等地安装2000多块二维码标识标牌，通过扫码解决找停车位、找公厕难等问题，实现“一码”惠民。
（3）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督查督办
一是聚焦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严格执行“每案必核”，完善群众回访机制，坚持开展“马路办公”“回头看”，加大问题处置整改情况督查督办。二是运用大数据分析，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加强事前预判和事中预警，2021年发布预警信息20余期，督促城市运行管理责任主体主动作为。三是开展专项普查，强化重点问题督查督办，2021年截至目前共排查防汛抗旱、三轮车治理、坡坎崖等专项问题约2000件，有力推动各类重点问题的提前发现，高效解决。群众满意度同比提高1.01%，达94.65%，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五、以城市安全为根本，构建城市治理风险防控屏障
江北区推动城市能级现代化建设，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全面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依托大数据、城市信息模型（ClM）、部件物联技术打造高效的城市运行安全监管手段，筑牢城市运行安全防护网。
（一）构建CIM平台
以“新城建”对接“新基建”，推进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搭建ClM平台强化数字李生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推动实现城市综合管理问题的及时预警、全面发现、精准定位、快速处置、智能跟踪和科学评估。建立起区级城市信息模型标准体系，明确建成区CIM1-CIM3级全覆盖、重点区域试点ClM4级模型建设、新建重点区域和重要设施CIM5-CIM6级模型建设的要求，整合多门类基础数据、支撑智慧城市运行数字李生底座服务，拓展CIM+行业应用、CIM+专题展示。
（二）推进城市部件物联建设
以城市治理风险清单管理试点为契机，聚焦城市生命线、桥梁、隧道等重要设施，推进城市部件物联建设。通过集约化融合互通，将城市风险数据库纳人城市运管服平台，对城市治理风险点实施动态、智能精准的研判处置。一是桥隧坡智能检测系统为桥隧“把脉问诊”。通过安装应变计、裂缝计等传感设备，对桥隧边坡等设施安全运行健康状态实时监测分析，2021年以来共监测各项数据160万余条，自动生成设施健康报告212份，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有效采取处置措施，确保结构设施安全。二是地下排水管网系统疏通地下“毛细血管”。由管线检测车、爬行机器人、声纳成像仪等高科技设备组成，覆盖城区1000公里地下管网的数据库及地理信息系统。上线伊始，即发现一处路面沉陷，管护单位30分钟内到达现场，利用探地雷达检测发现该处地下空洞已有20平方米左右后，立即采取措施压注水泥浆和平整处理，有效避免安全事故发生。三是危险源监控系统精准监控“危险源”。利用气体、液位、温度等传感设备，24小时监控收集全区1555个化粪池、下水道等危险气体浓度、液位、温度信息，当危险气体浓度超过预警阈值时，设备将自动启动排气，降低浓度并进行安全预警。系统上线以来，辖区内未出现化粪池、下水道危险气体伤人等事故。完善风险应急响应处置流程和机制，强化重大基础设施隐患研判和风险预警，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水平，推动实现“零重大责任事故”目标。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重庆江北区城市运管服平台运行成效显著，获得了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治理创新范例奖、中国“互联网+”政务类十佳优秀案例、全国网信创新工作50例等多个奖项。下一步，江北区将把城市运管服平台打造成为全区基层社会治理和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平台，进一步加强各类数据资源汇聚，强化系统集成，开放应用生态，辅助城市运行决策、应急指挥调度和城市运行安全监测预警，推进城市运行事项“一网统管”、运行状态“一屏通览”、问题处置“一键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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